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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人乔某，系河南某国有控股公司职工医院医生。2000年9月

至2001年9月11日，乔某私自从郑州、襄樊等地购买发票，以

自己和冒充他人出差、进修、学习的名义，模仿领导在票据

上签字，先后多次虚报、冒领职工差旅费15万多元。乔某因

涉嫌违纪违法问题被纪检机关"双规"，在此期间，乔如实交

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但在移交检察机关之前又逃跑，后被

检察机关缉拿归案。 在庭审中，乔某在"双规"期间向纪检监

察机关如实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的情节能否认定为自首，引

起了控辩双方的激烈争议。 二、"双规"与自首之间关系的辩

析 "双规"、"双指"是指有违法犯罪嫌疑的党员或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在纪检监察机关在指定地点、指定时间内交待问题的

一种组织措施。《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

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组织和个人都有

提供证据的义务。调查组有权按照规定程序，采取以下措施

调查取证，有关组织和个人必须如实提供证据，不得拒绝和

阻挠⋯⋯⋯(三)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

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行政监察法》第二十条规定："监

察机关在调查违反行政纪律行为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需

要采取下列措施⋯⋯⋯（三）责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

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

明，但是不得对其实行拘禁或者变相拘禁。" 自首是指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在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



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

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自首可

以分为一般自首和特别自首，一般自首需要两个条件：一是

自动投案，二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特别自首需要两个条

件：一是被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二是如实供述司法机

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自首是一种法定从轻情节，刑

法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

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因而，从法律的规定来看

，投案的对象一般应当是指向司法机关，但是，在司法实践

中，向其他国家机关和有关基层组织、所在单位投案也同样

允许；犯罪分子作出供述的对象应当是向司法机关，因为只

有司法机关才有查缉犯罪的权力，并且只有向司法机关作出

的供述才能被当作有效的证据使用；强制措施是指的司法机

关依法采取的拘留、逮捕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强制措施，

包括纪检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的组织措施。 因而，尽管"双

规"、"双指"同样是对人身自由的限制，这种限制几乎等同于

刑事强制措施的监视居住，但"双规"、"双指"与刑事强制措施

毕竟属于不同性质的措施，前者是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违纪违

法的人员采取的一种纪律或行政措施，后者是由司法机关针

对涉嫌犯罪的人员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因此，不能简单地

将涉嫌犯罪的人员向纪检监察机关的投案和如实供述等同于

自首。要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纪检监察机关交待的行

为是否成立自首，不能拘泥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那个机

关投案或交待犯罪事实，关键要看这种投案和交待的行为是

否符合自首的立法本意，并要与其进入司法程序和在司法机

关的表现联系起来。也就是说，这种行为是否反映了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有悔改之意，反映了其人身危险性的降低，以

及节省了司法机关的资源，提高了司法效率。否则，对向纪

检监察机关投案或交待问题的行为一概不认定为是自首，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就会选择不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或交待问

题，而等进入司法程序后向司法机关交待，这就徒然浪费了

国家的资源和降低了打击犯罪的效率。并且，很有可能造成

仅仅因为向不同的司法投案和交待问题，得到的刑罚不平等

，造成了法律适用的不公平。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

纪检监察机关交待的行为如果体现其悔改之意，能反映其人

身危险性降低，能节省司法资源，并且其交待犯罪事实和自

愿置于司法机关控制之下的行为一直延续到司法机关的侦查

、审判阶段，可以认定为自首。 三、向纪检监察机关交待的

行为具体情形辨析 但是，从司法实践中看，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交待的行为能否认定为自首，要

区分不同的情形：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动向纪检监察

机关投案并如实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在这种情形下，首先

，就其投案的对象而言，纪检监察机关是党和国家的机关，

向其投案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的做法，等同于向司

法机关投案，"自动投案"成立。其次，向纪检监察机关如实

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一般而言，纪检监察机关会将其本人

和所涉嫌的犯罪事实移交有关司法机关，这种情形下，等同

于向司法机关投案和供述，因为这符合自首制度的中鼓励犯

罪分子悔改和提高司法效率的立法原意。因此，这种情形应

当认定为自首，但前提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向司法机关

供述时，没有推翻其在纪检监察机关的交待，并且没有逃跑

等行为，愿意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接受审判。 2．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双规"、"双指"期间，主动向纪检监察机

关交待了纪检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这种情形下，

一般而言，纪检监察机关会将其本人和所交待的犯罪事实移

交有关司法机关，这也反映了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的降低

和提高了司法效率，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司法机关供述

时，没有推翻其在纪检监察机关的交待，并且没有逃跑等行

为，愿意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接受审判时，也应当认

定为自首。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动被"双规"、"双指"后

，如实向纪检监察机关交待纪检纪检监察机关已经掌握的问

题。这种情形下，比较难以认定，因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在被动归案后，向司法机关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已经掌握

的犯罪事实，只能认定为坦白，而不能认定为自首。但是，

在这种情形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毕竟没有进入司法程序

，"双规"、"双指"不能等同于刑事强制措施，纪检监察机关掌

握了其犯罪事实还不能等同于司法机关已经掌握了犯罪事实

，而且其在纪检监察机关的交待还不能称为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的供述，其还有推翻的可能。因此，从鼓励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悔改和节省司法资源的角度，只要其在"双规"、"双

指"期间不逃跑，接受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并最终接受审判，可

以视其为自动投案，其不推翻在纪检监察机关的交待，可以

视其为"如实供述"，应当认定其行为是自首。 4．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或被动被"双规"、"双指"并

如实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或在被"双规"、"双指"期间主动

向纪检监察机关交待了纪检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

但在"双规"、"双指"期间或移送司法机关期间或在司法机关控

制后逃跑的。这种情形下，反映其不愿真心接受处罚，人身



危险仍然较大，而且也没有节省司法资源，因而不宜认定其

先前的行为是自首。当然，如果其逃跑后又能主动向纪检监

察机关或司法机关投案，并不推翻先前向纪检监察机关的交

待，其行为仍然符合"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要件

，可以认定是自首。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动向纪检监

察机关投案或被动被"双规"、"双指"并如实自己的犯罪事实，

或在"双规"、"双指"期间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交待了纪检监察

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但在移交司法机关后，推翻其先

前向纪检监察机关交待的事实。这种情形下，因为其先前的

交待不是向司法机关的供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徒然增加了

司法的投入的资源和反映其并不是真心悔改，因此，其先前

交待的行为不能视为向司法机关"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不能

认定为自首。即使其后来向司法机关如实交待了自己的犯罪

事实，恢复了在纪检监察机关的交待，从提高司法效率的角

度考虑，仍然不宜认定其行为是自首。 综上所述，被告人乔

某在被纪检机关"双规"期间，虽然如实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

实，但在移交检察机关之前又逃跑，其行为反映了其并无悔

改之意，也浪费了司法资源，不能认定为自首。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